
华夏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

以下简称“本公告”

)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以下简称“《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上市交易公

告书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

,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公告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

,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凡

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详细查阅

2015

年

3

月

30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ChinaAMC.com)

上的《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1

、基金名称

: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

、基金简称

:

华夏中证

500ETF

。

3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

:

中证

500

。

4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512500

。

5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基金份额总额

:467,208,794

份。

6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基金份额净值

:4.8892

元。

7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467,208,794

份。

8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9

、上市交易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

10

、基金管理人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基金托管人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

、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上市推荐人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

一

)

本基金募集情况

1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1

月

23

日证监许可

[2015]113

号文。

2

、基金运作方式

:

交易型开放式。

3

、基金合同期限

:

不定期。

4

、发售日期

:2015

年

4

月

8

日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

5

、发售价格

:1.00

元人民币。

6

、发售方式

: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

3

种方式认购本基金。

7

、发售机构

(1)

网上现金发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2)

网下现金、网下股票发售机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

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验资机构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9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截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

,

本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资

,

本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为

2,134,343,230.00

元人民币

,

经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结转为基金份额的募集期间认

购资金利息共计

130,275.00

元人民币。 本次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本基金托管专户

,

所募集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过户至本基

金开立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本基金证券账户。

10

、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夏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5

日向中国

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并获书面确认

,

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1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5

月

5

日。

12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

: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

,

本次募集资金及其产

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2,134,473,505

份

,

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

,

归投资者所有。

13

、基金份额折算

根据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本基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

并

确定

2015

年

5

月

22

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本次基金份额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

2,134,473,505

份

,

折算前基金份

额净值为

1.0702

元

,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约定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

本次基金份额折

算比例为

0.21889230,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467,208,794

份

,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4.8892

元。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

,

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

,

本基金

登记结算机构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

二

)

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1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5]207

号。

2

、上市交易日期

:2015

年

5

月

29

日。

3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4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

:

中证

500

。

5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512500

。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二级市场交易。

6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467,208,794

份。

7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

:

本基金上市交易后

,

所有的基金份额均可进行交易

,

不存在未上市交易

的基金份额。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

一

)

持有人户数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18,239

户

,

平均每户持有的

基金份额为

25,615

份。

(

二

)

持有人结构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为

111,803,746

份

,

占基

金总份额的

23.93%;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为

355,405,048

份

,

占基金总份额的

76.07%

。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

三

)

前十名持有人

截至公告日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如下

: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份） 占场内总份额比例（

％

）

１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粤银

１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４３

，

７９２

，

２５０ ９．３７％

２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１７

，

５１７

，

６８８ ３．７５％

３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７

，

５４６ １．５０％

４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５６８

，

７２８ １．４１％

５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３７９

，

１１５ ０．９４％

６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团险万能

４

，

３７７

，

８４６ ０．９４％

７

南宁市宁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７２１

，

１６９ ０．８０％

８

北京安瑞祥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１８

，

０３５ ０．４７％

９

丁志刚

２

，

１９１

，

１１１ ０．４７％

１０

信达证券

－

招商银行

－

信达证券多策略优选涌利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１８９

，

７１１ ０．４７％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

一

)

基金管理人

1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2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总经理

:

杨明辉

(

代

)

信息披露负责人

:

崔雁巍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传真

:010-63136700

注册资本

:23800

万元

设立批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1998]16

号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110000005128154

经营范围

:(

一

)

基金募集

;(

二

)

基金销售

;(

三

)

资产管理

;(

四

)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2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２％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１０％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０％

青岛海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

合计

１００％

3

、内部组织结构与人员情况

公司设置了合理的组织结构

,

并根据业务需要进行了合理的人员配置。

公司业务部门主要分为投研部门、风险控制部门、营销部门、后台运作部门等。其中

,

投研部门主要负责

投资研究、投资管理、投资交易等工作

;

风险控制部门主要负责投资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合规监控等工作

;

营销部门主要负责营销和市场推广等工作

;

后台运作部门主要负责会计估值与核算、注册登记等日常运营

业务以及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等工作。

4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4

月

9

日

,

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首批全国性基金管理公司之

一。公司总部设在北京

,

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南京、杭州、广州和青岛设有分公司

,

在香港及深圳设有子

公司。公司是首批全国社保基金管理人、首批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人、境内首批

QDII

基金管理人、境内首只

ETF

基金管理人

,

以及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人、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

,

香港子公司是首批

RQFII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

金是业务领域最广泛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17

年来

,

公司秉承“为信任奉献回报”的企业宗旨

,

坚持以专业、严

谨的投资研究为基础

,

为投资人提供优质的基金产品和理财服务。凭借规范的经营管理和良好的品牌声誉

,

公司多次荣获境内外权威奖项。

截至目前

,

公司旗下管理

55

只开放式基金

,

品种涵盖货币型、债券型、混合型、股票型、指数型、

QDII

等不

同类型

,

建立了覆盖高中低风险等级的公募基金产品线

,

为各类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便捷、专业的投资理财

服务。

5

、本基金基金经理简介

方军先生

,

硕士。

1999

年

7

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研究员、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助理、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数量投资部副总经理等

,

现

任数量投资部总监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04

年

12

月

30

日起任职

)

、中小企业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2006

年

6

月

8

日起任职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基金经理

(2009

年

7

月

10

日起任职

)

、 华夏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5

年

3

月

17

日起任职

)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2015

年

5

月

5

日起任职

)

、华

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5

年

5

月

5

日起任职

)

。

(

二

)

基金托管人

1

、基本情况

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成立时间

:2004

年

9

月

17

日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1998]12

号

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

:

赵观甫

联系人

:

田青

联系电话

:010-67595096

2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

理念

,

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

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

,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为资产

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发展

,

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

托管业务品种不

断增加

,

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QFII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

管业务体系

,

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

2014

年

9

月末

,

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389

只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

,

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中国建设银

行自

2009

年至今连续五年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

获和讯网的中国“最佳

资产托管银行”奖

;

境内权威经济媒体《每日经济观察》的“最佳基金托管银行”奖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优秀托管机构”奖。

3

、主要人员情况

赵观甫

,

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

,

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分行、总行信贷部、总行信贷二部、行长

办公室工作

,

并在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总行审计部担任领导职务

,

长期从

事信贷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内部审计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

经营部、公司业务部

,

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个

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

,

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

理经验。

张力铮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建筑经济部、信贷二部、信贷部、信贷管

理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

,

并在总行集团客户部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担任领导职务

,

长期从事信

贷业务和集团客户业务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黄秀莲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

,

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

三

)

基金上市推荐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

薛峰

电话

:021-22169081

传真

:021-22169134

联系人

:

刘晨

网址

:www.ebscn.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25

、

400-888-8788

(

四

)

验资机构

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德勤大楼

8

层

法定代表人

:

卢伯卿

联系电话

:010-85207788

传真

:010-85181218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吕静、吴昼平

联系人

:

吕静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

一

)

基金集中申购期间费用

本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二

)

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

三

)

基金资产负债表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产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１

，

２４７

，

１８６

，

０５９．８８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０３７

，

２６６

，

１５３．８５

其中：股票投资

１

，

０３７

，

２６６

，

１５３．８５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５６８

，

３０３．７７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２

，

２８５

，

０２０

，

５１７．５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５０５

，

９６２．５３

应付托管费

１０１

，

１９２．５１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９７

，

７４７．２７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３７

，

９７６．０８

负债合计

７４２

，

８７８．３９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２

，

１３４

，

４７３

，

５０５．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９

，

８０４

，

１３４．１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２８４

，

２７７

，

６３９．１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

，

２８５

，

０２０

，

５１７．５０

注

:①

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基金份额净值

4.8892

元

,

基金份额总额

467,208,794

份。

②

本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5

月

5

日生效

,

本报告期自

2015

年

5

月

5

日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

(

一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０３７

，

２６６

，

１５３．８５ ５４．５８

其中：股票

１

，

０３７

，

２６６

，

１５３．８５ ５４．５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２４７

，

１８６

，

０５９．８８ ４５．３９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５６８

，

３０３．７７ ０．０２

８

合计

２

，

２８５

，

０２０

，

５１７．５０ １００

注

:

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包含可退替代款的估值增值。

(

二

)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３

，

４７８

，

９１６．８８ ０．５９

Ｂ

采矿业

２７

，

３４９

，

６４８．０７ １．２０

Ｃ

制造业

５８５

，

５４８

，

１８３．３３ ２５．６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９

，

６８４

，

６７６．６０ １．３０

Ｅ

建筑业

３２

，

７０９

，

５９０．５８ １．４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７

，

６３４

，

９１７．６５ ２．９６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７

，

７０９

，

３３４．７６ １．６５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

，

７１８

，

０５４．００ ０．０８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４

，

９４９

，

８４８．２３ ３．７２

Ｊ

金融业

１８

，

９６２

，

２６２．３０ ０．８３

Ｋ

房地产业

８１

，

８８９

，

３１３．９８ ３．５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

，

３１４

，

３２９．６０ ０．８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

，

７５０

，

６１９．００ ０．３４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３

，

８７１

，

９１５．８７ ０．６１

Ｓ

综合

１５

，

６９４

，

５４３．００ ０．６９

合计

１

，

０３７

，

２６６

，

１５３．８５ ４５．４１

(

三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２６９

，

４２０ ２１

，

２１６

，

８２５．００ ０．９３

２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７７

，

５００ ９

，

０４３

，

４７５．００ ０．４０

３ ６０１０９９

太平洋

５６１

，

８００ ８

，

３４２

，

７３０．００ ０．３７

４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１０８

，

０００ ６

，

３０８

，

２８０．００ ０．２８

５ ６００４１０

华胜天成

１４５

，

７００ ５

，

９９７

，

０１２．００ ０．２６

６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８５

，

３１９ ５

，

９７２

，

３３０．００ ０．２６

７ ６００２１９

南山铝业

５１５

，

５００ ５

，

９５９

，

１８０．００ ０．２６

８ ６００８９５

张江高科

１７５

，

９００ ５

，

８２７

，

５６７．００ ０．２６

９ ６００８２０

隧道股份

３１９

，

６００ ５

，

６２８

，

１５６．００ ０．２５

１０ ６００６０１

方正科技

４６４

，

５００ ５

，

５８７

，

９３５．００ ０．２４

(

四

)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债券。

(

五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债券。

(

六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七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贵金属。

(

八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权证。

(

九

)

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

2015

年

5

月

22

日无股指期货投资。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

2015

年

5

月

22

日无股指期货投资。

(

十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

2015

年

5

月

22

日无国债期货投资。

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

2015

年

5

月

22

日无国债期货投资。

(

十一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未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出

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６８

，

３０３．７７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６８

，

３０３．７７

4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

一

)2015

年

5

月

6

日发布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二

)2015

年

5

月

20

日发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折算的公告。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

二

)

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

,

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三

)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

上流传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规

定

,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托管基金资产。

(

二

)

根据《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

,

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进行监督和核查

;

如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

议》的规定

,

将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纠正

;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

,

基

金托管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上市推荐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事宜出具意见如下

:

(

一

)

本基金上市符合《基金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

(

二

)

基金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

文件内所载的资料均经过核实。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证监会核准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

、法律意见书

6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

二

)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

/

或基金托管人处。

(

三

)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在支付工本费后

,

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

复印件。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第一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设立日期

:1998

年

4

月

9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1998]16

号文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38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

:100

年

联系电话

:400-818-6666

(

二

)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1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1)

依法募集基金

;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财产

;

(3)

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用

;

(4)

销售基金份额

;

(5)

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6)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

,

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金合同》及国家有关

法律规定

,

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

,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

(7)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

,

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8)

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

,

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

(9)

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基金合同》规定的费

用

;

(10)

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11)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

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

(12)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

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

券所产生的权利

;

(13)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和转融通等业务

;

(14)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

,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15)

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16)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和非交易过户的业务

规则

;

(17)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

(1)

依法募集基金

,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

登记事宜

;

(2)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3)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4)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

,

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

产

;

(5)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

,

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

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

,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

,

分别记账

,

进行证券投资

;

(6)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

,

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

(7)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8)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

件的规定

,

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

,

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对价

;

(9)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10)

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11)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12)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

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

有规定外

,

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

,

不向他人泄露

;

(13)

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

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14)

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

及时、足额支付赎回对价

;

(15)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

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下转B106版)

关于调整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华夏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业务限额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5

月

26

日起将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华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业务的限额调整为

1000

万元

,

即单个投资人单日累

计申购申请金额应不超过

1000

万元

,

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如单日

累计申购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华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确定

2015

年

5

月

22

日

为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与

2015

年

5

月

22

日中证

500

指数收盘值的两千分之一基本一致。

2015

年

5

月

22

日

,

中证

500

指数收盘值为

9,

778.171

点

,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经托管人复核的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为

2,284,277,639.11

元

,

折算前基金份

额总额为

2,134,473,505

份

,

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

1.0702

元。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中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

本次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

0.21889230,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467,208,794

份

,

折算后

基金份额净值为

4.8892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

,

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

,

本基金登记机构

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以本基金登记机构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投资者可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通过上海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折算后持有的基金份额。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

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

一致

,

自

2015

年

5

月

25

日起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对停牌股

票“振芯科技”

(

证券代码

:300101)

进行估值。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

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

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

,

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夏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5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场内简称 中证

５００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２５００

基金申购赎回代码

５１２５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场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场内基金份

额的申购和赎回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场外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本基金场外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场外申购和赎回截止时间为开放日的

14:

00,

场外申购资金到账截止时间为当日

14:00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

,

具体办理时间以基

金管理人的规定为准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

回时除外。本基金场外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与场内申购赎回的开放时间存在差异

,

投资者应关注基金管理

人发布的有关公告并注意其提交交易申请的时间。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实际情况需要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3.1

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

基金场内份额采用“份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

,

即申购、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

场外份额采用“金额申购、

份额赎回”的方式

,

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2)

基金场内份额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

场外份额的申

购对价、赎回对价为现金。

(3)

场内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

当日的场外申购、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前撤

销

,

在当日的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4)

场内申购、赎回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场外申购、赎回应遵

守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业务规则。

(5)

场外份额申购赎回遵循“未知价”原则

,

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准进行计算。若出现极端的市场情况

(

如指数或成份股停牌或组合中的部分股票流动性受限等

),

为了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管理人可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场外申赎的交易情况

,

对场外申购、赎回价格进行调

整

(

如将场外申购、赎回价格由份额净值调整为代理买卖价格

),

以更好地反映实际交易成本。

(6)

场外份额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

即按照投资人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7)

条件许可情况下

,

本基金场外份额既可在不同场外的销售机构之间办理系统内转托管

,

也可跨系统转

托管为场内份额

,

但除非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

场内份额不可跨系统转托管为场外份额。

(8)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

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

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3.2.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场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目前

,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

单位为

120

万份。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变化以及投资者需求等因素对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进行

调整并提前公告。

3.2.2

场外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1)

投资者每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300

万元

,

每次赎回的单笔最低份额为

300

万份

,

基金份额持

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

(

网点

)

保留的场外份额余额不足

300

万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具

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和赎回的份额的数量

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公告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3

申购和赎回的对价及费用

3.3.1

场内申购、赎回的对价及费用

(1)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

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

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申

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2)T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未来

,

若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

或相关业务规则

发生变化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申购赎回清单计算和公告时间进行调整并提

前公告。

(3)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可按照不超过

0.5%

的标准收取佣金

,

其中包含证

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3.3.2

场外申购、赎回的价格及费用

(1)

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

: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有效份

额单位为份

,

份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

,

保留到整数位

,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四舍五入保留至

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

赎回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

:

赎回金额为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赎回相关费用

(

如有

),

赎回金额、赎回费用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

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两位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

担。

(3)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

基金管理人参考当时市场的交易佣金、印花税等相关交易成本水

平

,

收取一定的申购费和

/

或赎回费并归入基金资产

,

确保覆盖场外现金申赎引起的证券交易费用。

当前的申购、赎回费率如下

:

申购费率

:0.05%

赎回费率

:0.15%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

,

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

,

申购费与赎回费均全部归入基金资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

并及时公告。

(4)

申购份额、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①

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②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3.3.3

由于场内与场外申购、赎回方式上的差异

,

本基金投资者依据基金份额净值所支付、取得的场外申

购、赎回现金对价

,

与场内申购、赎回所支付、取得的对价方式不同。投资者可自行判断并选择适合自身的申

购赎回场所、方式。

3.4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3.4.1

场内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

,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

,

必须根据相应的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申购对价。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

,

必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投资人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续、办理时间、处理规则等在遵守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规定的前提下

,

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2)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

,

则申购申请失

败。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

,

或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

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

,

则赎回申请失败。

投资人可在申请当日及时通过其办理申购、赎回的销售网点或以销售网点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有关申

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况。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

,

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在份额交收成功之前不得卖出和赎回

;

投资

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出。 即在目前结算规则下

,T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卖出

,T

日申购当日未卖出

的基金份额

,T+1

日不得卖出和赎回

,T+1

日交收成功后

T+2

日可卖出和赎回。投资者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卖

出。

(3)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的清算交收适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的有关规定。对于本基金的申购业

务采用净额结算和逐笔全额结算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申购当日并卖出的

基金份额及对应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

申购当日未卖出的基金份额及对应的深

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逐笔全额结算

;

对于本基金的赎回业务采用净额结算和代收代付相结合

的方式

,

其中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净额结算

,

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现金替代采用代收代

付

;

本基金上述申购赎回业务涉及的现金差额和现金替代退补款采用代收代付。

投资者

T

日申购成功后

,

登记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申购当日卖出基金份额与上交所上市的成

份股的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

在

T+1

日办理申购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与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

的清算

,

在

T+2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现金

替代交收失败的

,

该笔申购当日未卖出基金份额交收失败。

投资者

T

日赎回成功后

,

登记机构在

T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的注销与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的

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的清算

;

在

T+1

日办理上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

,

在

T+2

日

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不迟于

T+

3

日办理赎回的深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现金替代的交付。

如果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

,

则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基金管理人、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对上述申购赎回的程序以及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

理时间、方式、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

,

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介公告。

3.4.2

场外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

基金账户的开立

投资者在首次申购本基金时

,

如尚未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

,

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

,

提出开立本公司基金

账户和销售机构交易账户的申请并与股东账户卡关联。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开立当日

,

不能提交

申购申请

,

申购申请的提交要以本公司基金账户开立成功为前提。

已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的个人投资者无需再次开立基金账户

,

但办理业务时需提供基金账户号和身份

证件。

(2)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

,

在场外申购赎回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

请。

投资者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

,

并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划到销售机构指定的账户上

,

投

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

,

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而不予成交。

(3)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以事先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

日

),

在正常

情况下

,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申购、赎回的确认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

果为准。

(4)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

,

若申购资金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

无效

,

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已缴付的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将在接受投资者有效赎回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暂停赎回或延缓

支付赎回款的情形时

,

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5)

申购和赎回的登记

正常情况下

,

投资者

T

日申购基金成功后

,

登记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者增加权益并办理登记手续

,

投资人

自

T+2

日起有权申请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或在条件许可情况下申请办理跨系统转托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

T

日赎回基金成功后

,

正常情况下

,

登记机构在

T+1

日为投资者办理扣除权益的登记手

续。

(6)

申购和赎回的投资交易

对于

T

日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有效申购及有效赎回申请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轧差之后的净申购或净赎回

数额

,

采用算法交易系统

,

按尽可能贴近收盘价的原则

,

在

T

日完成相应的证券交易。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登记机构可以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及规则进行调整

,

并提前公告。

4

基金销售机构

4.1

场外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北京分公司及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投资理财中心办理场外申购赎回相关业务。

(1)

北京分公司、北京世纪城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

层

(100033)

电话

:010-88087226/27/28

传真

:010-88087225

(2)

北京海淀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1

号光大国信大厦一层

(100081)

电话

:010-68458598/7100/8698/8998

传真

:010-68458698

(3)

北京朝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4

号双井乐成中心

B

座

1

层

102(100022)

电话

:010-67718442/49

传真

:010-67718470

(4)

北京东中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一层

(100027)

电话

:010-64185181/82/83

传真

:010-64185180

(5)

北京科学院南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9

号

(

新科祥园小区大门口一层

)(100190)

电话

:010-82523197/98/99

传真

:010-82523196

(6)

北京崇文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35

号

(

富贵园购物中心

)

首层东区

F1-3(100062)

电话

:010-67146300/400

传真

:010-67133146

(7)

北京西三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8

号紫竹花园一期

B

座

01(100089)

电话

:010-52723105/06/07

传真

:010-52723103

(8)

北京亚运村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

号洛克时代广场

A

座一层

(100101)

电话

:010-84871036/37/38/39

传真

:010-84871035

(9)

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东园

122

楼博泰国际商业广场一层

F-36

号

(100102)

电话

:010-64743055/2505/0335/5375

传真

:010-64746885

(10)

北京朝外大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6

号新城国际

6

号楼

101

号

(100020)

电话

:010-65336099/6579

传真

:010-65336079

(11)

北京东四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

1

幢

103

号

(100025)

电话

:010-85869585

传真

:010-85869575

(12)

上海联洋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第一层

101A-1

单元

(200120)

电话

:021-68547366

传真

:021-68547277

(13)

广州天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50

层

02

单元

(510623)

电话

:020-38067290/7291/7293/7299

、

020-38460001/1058/1079

传真

:020-38067232

、

020-38461077

4.2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９５５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５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９７

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７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８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９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５５７９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１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１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１３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ｓｄ．ｃｏｍ ９５５４８

１４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４８

１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４８

各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办理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

,

请参照各申购赎回代理机构的规定。若增加新的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及时公告

,

敬

请投资者留意。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查询《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也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了解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事宜。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2015年 5月 2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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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推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2015年5月29日

公告日期:2015年5月26日


